计量处涉企检查计划

检查内容：对加油机、电子计价秤和民用“三表”开展计量监督检查。

二、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、修理、销售、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，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
三、检查对象：G331旅游大通道上通化地区、白山地区、延边地区涉及重点民生领域的加油机、集贸市场和民用“三表”使用企业的计量器具使用管理情况。

四、检查日期：拟定于7月至8月

五、检查人员：分管厅领导、计量处和省计量院有关人员。

